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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F_97_E9_93_AD_EF_c122_485626.htm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

放，为各种新观念的产生和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一点

在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过程中，表现的犹为明显。不

过，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许多流行的新

观念持谨慎批评的态度。个中道理不难解释：制度的变革和

设计需要的是一种周全的视角，不得不兼顾各方、折冲平衡

；相比之下，一种新的观念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在社会大众

间流传，为决策者所接受，并进而影响制度变革，在很多情

况下却非因为其思虑之周全，而恰恰在于其强调之片面。由

于片面，表述才变得生动而富有个性色彩，才很好地关照了

人们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从而拨动人的

心弦，引发人的共鸣。我想，一些学者所说的“追求深刻的

片面”，表达就是人们在观念更新上的这样一种基本倾向。 

下面，我想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表述

为例，通过对它的反思和质疑，来说明在制度变革中以审慎

的态度对待一些流行的新观念的重要性，并借此引发对观念

更新与制度变革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司法是社会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时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实践和研究中最

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它在宏观的意义上表述了在现代法治社

会中司法的角色和作用。由于这种表述具有格言般的风格，

所包含的观念展示了美好的司法图景，因而赢得了人们特别

的好感。如今，它不仅本身如同公理一般被用于各种官方、

学术和日常生活的场合，而且还被作为推论和论证的前提。



比如，为了论证法院的意义和特性，人们会说，司法是社会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则是体现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殿堂

；为了强调法官职业的重要性，人们会说，司法是社会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则是正义殿堂的守护神，等等。 但是

，当人们顺着这样一种说法去构筑中国司法的未来蓝图时，

是不是有必要想想，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从运用情

况看，人们都比较一致地将其中的“司法”理解为“司法裁

判”，所不同的是，一些人是从“实然”的角度，把它作为

一个事实判断，一些人则是从“应然”的角度，把其中的“

是”当作“应该是”，视之为一个价值判断，还有一些人是

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在我看来，这句话无论在事实判断的

层面，还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其确切程度都值得怀疑。 首

先，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很难认为它恰当地刻划了域内和域

外的司法状况。就国内司法裁判的现状看，考虑到司法的各

种不良现象，司法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现实，以

及司法功能的有限性等，我们很难认为这一判断在事实上是

成立的。在域外，尽管司法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构成国家三

大公权之一端，与立法、行政成并驾齐驱之势，但这句话所

反映的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比较适

合英美法律文化传统以司法为中心的法治模式。在那里，我

们还会发现一些类似的说法，例如，英国的培根把司法比作

社会正义的源头活水，认为“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法国的托克威尔在考察了

美国社会的民主之后说：“使一个外来者最难理解的，是美

国的司法组织”，在美国，“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

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新近的例子是布什和戈尔在总统



选举中的争议最后交由法院解决。）而在大陆法传统和其他

法律文化传统的社会，司法是否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就值

得怀疑了，尽管宪法法院的创立使司法的作用大为提升。 其

次，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虽然它反映了说话者的一种期待或

愿望，但由于对法律和司法的特性、局限性缺乏关照，它很

难转化、也很难说它应该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制度设计和实际

操作。我想，假如这一价值判断成立，即司法一旦在不同的

社会政治框架中获得合理的定位，它就“应该是社会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那么，作为前提，至少需要肯定地回答以

下一些疑问：第一，司法本身在正常情况下都能体现公正或

正义的吗？在非常情况下（如纳粹德国时期）能够完全避免

成为的“恐怖的司法”吗？第二，社会纠纷的解决、社会正

义的实现可能诉诸于各种救济渠道或措施，除司法外，大的

方面还有暴力手段、外交斡旋、政治解决、行政解决、自主

协商，等等，难道只有司法才应该具有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的

终局性吗？难道在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有一个先后序列，

而最终都可能以司法救济为归结吗？第三，这种表述是否能

够与有限政府、有限司法的政治理念和操作原则相和谐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说法主要是为了强调法律在国家和社会

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强调司法作为法治实现基本途径的意义

，以及司法裁判的终局性。果真如此的话，我觉得也很难认

为这种表述是恰当的。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作用的

凸显并不一定要以贬抑其他解纷机制为前提，也不必然意味

着有更多数量的纠纷必须诉诸于司法的途径去解决。 新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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